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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530/04-05(01)號文件 

 
《 2 0 0 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就林懷熙會計師行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所提交意見書作出的回應  

 意見摘要 1  回應  

1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a )條 ： 嚴 厲 而 長 期 限 制 轉
撥 現 金 的 條 件 ， 不 再 是 不 作 出 綜 合 匯 報 的

理 據 。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a )條 是 以 英 國 《 1 9 8 5 年

公 司 法 》 現 行 第 2 2 9 ( 3 ) ( a )條 為 藍 本 。  

我 們 得 悉 ，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已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十 二 月 公 布 的 最 新 《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 第 2 7 條 「 綜 合 及 獨 立 財 務 報 表 」

中 ， 刪 除 這 項 條 件 。 我 們 會 根 據 最 新 的 發

展 ， 考 慮 提 出 一 項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以 廢 除 條 例 草 案 的 這 項 擬 議 條 文 。  

2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b )條 ： 如 收 購 及 持 有 附 屬
公 司 的 目 的 只 是 在 收 購 後 1 2 個 月 內 出 售

該 公 司 ， 則 有 關 的 控 制 屬 暫 時 性 。 這 條 件

強 調 母 公 司 收 購 附 屬 公 司 的 原 意 ， 以 及 完

成 售 出 附 屬 公 司 的 時 限 。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b )條 是 以 英 國 《 1 9 8 5 年

公 司 法 》 前 第 2 2 9 ( 3 ) ( c )條 為 藍 本 (《 1 9 8 5
年 公 司 法 ‧ 2 0 0 4 年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及 其 他
會 計 修 訂 )規 例 》 剛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對 該 條 作 出 修 訂 )。 我 們 會 參 考 英 國 對 該
法 例 的 修 訂 ， 檢 討 該 項 條 文 。  

                                                 

1  有關林懷熙會計師行的詳細意見，請參閱其意見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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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摘要 1  回應  

3  現 行 第 1 2 4 ( 2 )條 ： 除 母 公 司 本 身 是 一 間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的 規 定 外 ， 第 1 2 4 ( 2 )條 所
載 列 而 條 例 草 案 沒 有 建 議 予 以 修 訂 的 其

他 準 則 2， 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 第 2 7 號

第 1 0 段 所 載 的 準 則 3 不 同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表 示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

第 2 7 條 「 綜 合 及 獨 立 財 務 報 表 」 第 1 0
段 ， 是 以 二 零 零 三 年 十 二 月 公 布 的 《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 第 2 7 條 「 綜 合 及 獨 立 財 務 報

表 」 第 1 0 段 為 藍 本 。 我 們 會 參 考 國 際 發

展 ， 檢 討 擬 議 的 法 例 修 訂 以 及 會 計 準 則 下

這 新 段 的 內 容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2  《公司條例》 (第 32 章 )第 124(2)條訂明：「即使第 (1)款有任何規定─  
(a)   凡公司在其財政年度終結時，為另一法人團體的全資附屬公司，則無須提交集團帳目；及  
(b)   集團帳目無須處理公司的附屬公司，如公司的董事認為─  

( i )  鑒於牽涉的款額微不足道，此舉並不切實可行或對公司的成員並無真正價值，或認為此舉所牽涉的費用或所造成的延誤，與其
對公司成員的價值，會不成比例；或  

( i i )  有關結果會具誤導性，或會對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業務不利；或  
( i i i )  控股公司的業務與附屬公司的業務分別很大，以致兩者不能合理地視為單一企業；此外，如董事對公司的每間附屬公司均持上

述意見，則無須提交集團帳目︰  
但必須獲得財政司司長的批准，始可以結果會屬不利為理由或以控股公司的業務與附屬公司的業務有所分別為理由，而不在集團帳目中

處理該附屬公司。」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第 10 段訂明，只有在以下情況，母公司才沒有需要提交綜合財務報表─  
(a)  母公司本身是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或者是另一實體或該另一實體其他擁有人 (包括那些除可就該母公司不提交綜合財務報表一事表決

外便無權表決，或曾獲告知或不反對此事的擁有人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b)  母公司的債務或股本票據並沒有在公開市場買賣 (公開市場指本地或海外證券交易所或本地或區內的場外交易市場 )；  
(c)  母公司以前和現在都沒有為在公開市場發行某類票據而向一證券監察委員會或其他規管機構提交財務報表存檔；以及  
(d)  母公司的最終或任何中介母公司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綜合財務報表，供公眾查閱。  


